
2018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经费预算编制及注意事项

一、预算编制总体要求

预算编制要坚持“目标相关性、政策相符性、经济合理性”的基本原则，所有

预算支出科目、支出项目和支出标准等都要符合上述三个基本原则的精神。

（1）目标相关性：以研究任务为依据，非项目研究活动必需的不能列支。

（2）政策相符性：不得违反国家和地方的相关规定，比如会议费标准、住宿

费标准、来华人员的咨询费（与国内同等水平人员的标准相一致）等。

（3）经济合理性：应符合市场同类产品一般价格水平，不可自行编造价格。

青年基金、面上项目等属于定额补助式资助项目，其预算编制有两个表填列：

1.资金预算表：填列在项目组织实施过程中与研究活动相关的、申请基金资助

的各项费用支出。只填直接费用。间接费用（含绩效）自动生成。有预算的栏目，

后面的备注需简明写一下用途。

2.预算说明书：填写对项目直接费用预算表中各科目预算所做的必要说明，包

括对合作研究是否外拨资金、外拨资金金额，单价大于 10 万元的设备费、测试化

验加工费，差率费，会议费、劳务费、专家咨询费标准等内容所做的必要说明。

二、 预算科目

科学基金项目资金分为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项目申请人只编报直接费用预算，

间接费用按依托单位单独核定。

1．设备费：是指在项目研究过程中购置或试制专用仪器设备，对现有仪器设备

进行升级改造，以及租赁外单位仪器设备而发生的费用。

包括：设备购置费、试制费、改造与租赁费

购置、试制：指专用仪器（专门用途、专门性能）

设备的试制和升级改造：要有设计方案和实质性的改造内容，不能简单的增加

或扩展。

为了新增设备对实验室进行小规模改造，要详细说明维修改造与新设备的关系。

不能列支办公室、实验室维修改造费。



对仪器设备国家鼓励共享、试制、租赁以及现有仪器设备进行升级改造，原则

上不得购置，确有必要购置的，应当对拟购置设备的必要性、现有同样设备的利用

情况以及购置设备的开发共享方案等进行单独的说明。

要对单笔总额 10 万元（含）以上的设备费进行单独说明。

不能列支：常规、通用的仪器设备，办公、生产设备等。比如台式机、笔记本

电脑、打印机、复印机等通用而非专用的设备。

设备费不予调增，“设备购置费”影响间接经费及绩效的核定。

如若立项，计划书中已审定的设备费，只能调减不能调增。

2．材料费：是指在项目研究过程中消耗的各种原材料、辅助材料、低值易耗

品等的采购及运输、装卸、整理等费用。

购买的材料要与项目研究相关，购置的主要材料与研究任务的关系和必要性，

以及名称数量单价等要做较详细的说明。

不能列支：通用的办公材料、办公用品。如打印纸、硒鼓、墨盒、档案盒、签

字笔等通用办公用品。设备费中列支的设备试制材料费不能在本科目列支。

如若立项，计划书中已审定的材料费，可以调增也可以调减。

3.测试化验加工费：是指在项目研究过程中支付给外单位（包括依托单位内部

独立经济核算单位）的检验、测试、化验及加工等费用。（实际报销时需要有合同，

并且是拨付给外单位）

大型计算机的机时租赁费应放在此栏目，并详细说明租赁的时间价格。

如若立项，计划书中已审定的测试化验加工费，可以调增也可以调减。

4．燃料动力费：是指在项目研究过程中相关大型仪器设备、专用科学装置等

运行发生的可以单独计量的水、电、气、燃料消耗费用等。

单独计量：相关的大型仪器设备、专业的科学装置消耗的水电气、燃料,可以

装表单独计量；不能单独计量：可以根据标注的能耗及运行时间计算计量得出。

5.差旅/会议/国际合作与交流费：是指在项目研究过程中开展科学实验（试

验）、 科学考察、业务调研、学术交流等所发生的外埠差旅费、市内交通费用；

为了组织开展学术研讨、咨询以及协调项目研究工作等活动而发生的会议费用；项

目研究人员出国及赴港澳台、外国专家来华及港澳台专家来内地工作的费用。本科

目预算经费数如果不超过直接经费 10%的话，不需从预算说明书中提供预算测算依

据。



差旅/会议/国际合作与交流费

（1）差旅费：差旅费开支标准，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可按科学考察、业务调

研、学术交流等类别编制预算，次数、人数、天数及开支标准。参加与研究任务相

关的国内学术会议的注册费、在差旅费列支。

（2）会议费：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并严格控制会议规模、会议数量和会

期。按照会议类别：学术研讨、咨询以及协调项目研究工作等，对会议次数、规模、

开支标准等预算。无需对每次会议做单独的测算和说明。会议费：指主办会议的费

用，而非参加会议的费用。

（3）国际合作与交流费： 严格执行国家外事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说明与研

究任务的关系和必要性。列示出访或邀请来华专家的国家或地区名称、机构名称、

人数、天数、开支标准的预算依据。参加与研究任务有关的国际学术会议注册费可

以列支。

如若立项，计划书中已审定的差旅/会议/国家合作与交流费，不能调增只能调

减。所以此项经费还是合理的前提下尽量多预算。

6.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是指在项目研究过程中，需要支付

的出版费、资料费、专用软件购买费、文献检索费、专业通信费、专利申请及其他

知识产权事务等费用。

购买的软件、资料、出版、专利等，要与研究任务相关，并说明购买的专用性

和必要性。

不能列支：通用的操作系统、办公软件、普通手机、电话通信费、网络费用、

专利维护费用等。

如若立项，计划书中已审定的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可以调

增可以调减。

7.劳务费：是指在项目研究过程中支付给参与项目研究的研究生、博士后、访

问学者以及项目聘用的研究人员、科研辅助人员等的劳务费用，以及项目聘用人员

的社会保险补助费用。

劳务费应当结合当地实际以及相关人员参与项目的全时工作时间等因素，合理

确定。



项目聘用人员的劳务费开支标准，参照当地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平

均工资水平，根据其在项目研究中承担的工作任务确定，其社会保险补助纳入劳务

费科目列支。

劳务费没有比例限制，预算时需说明各种聘用人员在研究中承担的任务，以及

聘用人数、开支标准的预算依据。

如若立项，计划书中已审定的劳务费，不能调增只能调减。

8.专家咨询费：是指在项目研究过程中支付给临时聘请的咨询专家的费用。

专家咨询费标准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央财政科研项目专

家咨询费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科教〔2017〕128 号）】

http://www.gov.cn/xinwen/2017-09/30/content_5228938.htm）。



如若立

项，计划书中已审定的专家咨询费，不能调增只能调减。

9.其他支出：是指在项目研究过程中发生的除上述费用之外的其他支出。应当

在申请预算时单独列示，单独核定。

三、关于合作研究




